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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依據
傳染病防治法第33條

長期照護機關（構）與場所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

法務部矯正署108年8月10日法矯署醫字第10806003320號函



傳染病防治法第33條
安養機構、養護機構、長期照顧機構、安置（教養）機構、矯正機
關及其他類似場所，對於接受安養、養護、收容或矯正之人，應善
盡健康管理及照護之責任。

前項機關（構）及場所應依主管機關之規定，執行感染管制工作，
防範機關（構）或場所內發生感染；對於主管機關進行之輔導及查
核，不得拒絕、規避或妨礙。

第一項機關（構）及場所執行感染管制之措施、受查核機關（構）
及場所、主管機關之查核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
管機關定之。



長期照護機關（構）與場所
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
\\172.31.26.36\全所共用\00_交換區(請定期清理,請勿放置超過6個
月)\3.衛生科\昶志\長期照護矯正機關（構）與場所執行感染管制措
施及查核辦法.pdf

file://172.31.26.36/全所共用/00_交換區(請定期清理,請勿放置超過6個月)/3.衛生科/昶志/長期照護矯正機關（構）與場所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.pdf


法務部矯正署
108年9月10日法矯署醫字第10806003320號函

1. 制定感染管制計畫、落實監控及通報

2. 與當地主管機關確定通報條件

3. 加強職員防疫知能、收容人衛生教育

4. 與衛生主管機關確認通報方式

5. 加強防疫措施至解除列管







新店戒治所感染管制實施計畫
依下列辦法、指引及手冊相關規定進行制訂
1. 長期照護機關（構）與場所執行感染管制措施及查核辦法

（106.10.16）

2. 人口密集機構感染管制措施指引

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，111.11.18）

3. 長期照護機構感染管制手冊

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，109.11.13）



新店戒治所感染管制實施計畫
\\172.31.26.36\全所共用\00_交換區(請定期清理,請勿放置超過6個
月)\3.衛生科\昶志\業務\感控規定\112年感控規定\感控計畫
1120720\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感染管制實施計畫封面(彙
整)1120720.pdf

file://172.31.26.36/全所共用/00_交換區(請定期清理,請勿放置超過6個月)/3.衛生科/昶志/業務/感控規定/112年感控規定/感控計畫1120720/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感染管制實施計畫封面(彙整)1120720.pdf


人口密集機構感染管制措施指引
隔離措施

獨立隔離空間

疑似傳染病送醫流程

照護之防護措施



傳染病處理流程
1. 疑似感染性傳染病就醫流程

2. 上呼吸道傳染病之處理流程

3. 接觸性傳染病之處理流程

4. 腸胃道傳染病之處理流程

5. 疑似傳染病群聚事件處理程序流程圖

6. 隔離空間使用規範及消毒作業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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